校教〔2017〕98号

关于开展第十七批青年教师课堂教学

达标认定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：    

我校第十七批青年教师课堂教学达标认定工作即将开始，希望各教学单位认真组织，使此项工作顺利完成。具体安排如下：

一、认定范围

1．凡是到校工作满一年以上；

2．35岁以下（含35岁）的未参加课堂教学达标认定的青年教师；

3．超过35岁的没有高校教学经历的教师；

4. 参加课堂教学达标认定未达标的青年教师。

二、认定程序

依据院教【2011】14号文件要求进行。

三、申报要求

1．请各教学单位统一报送申请达标认定的青年教师材料。报送材料包括：洛阳师范学院课堂教学自评表（附件1）、洛阳师范学院青年教师课堂教学达标申请表（附件2）、参加第十七批青年教师课堂教学达标认定人员名单（附件3）及本学期课表，加盖教学单位公章。

2．报送时间：请各教学单位于2017年9月20日之前，将申报材料报送教务处教学质量管理科（成均楼C216、联系电话：68618072、联系人：孙老师、翟老师），过期视为自动放弃。

四、认定时间

根据各教学单位准备情况另行通知。

附件：1. 洛阳师范学院课堂教学自评表

2．洛阳师范学院青年教师课堂教学达标申请表

3．参加第十七批青年教师课堂教学达标认定人员名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 务 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9月11日

附件1：
洛阳师范学院课堂教学自评表

	授课教师
	
	所属单位
	
	授课时间
	

	授课名称
	
	授课班级
	

	评价项目
	评价指标
	A
	B
	C
	D

	教

学

态

度
	1
	认真备课，教案详实、具体、完整
	
	
	
	

	
	2
	教书育人，尊重学生并严格要求学生
	
	
	
	

	
	3
	言传身教，课前、课后安排得恰当、周全
	
	
	
	

	教

学

内

容
	4
	目的明确，符合教学大纲要求
	
	
	
	

	
	5
	内容充实，能对部分教材适度拓宽、加深、丰富与完善，符合社会的需求
	
	
	
	

	
	6
	内容新颖，应具有思想的启示性，知识的系统性、学科的前沿性与实践的应用性
	
	
	
	

	教

学

方

法

与

手

段
	7
	方法得当，善于启发诱导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
	
	
	
	

	
	8
	教法灵活，注重提高学生分析、解决问题的能力
	
	
	
	

	
	9
	讲课投入，师生互动，教学效果好
	
	
	
	

	
	10
	能够结合教学内容，恰当使用多媒体教学手段
	
	
	
	

	教

学

素

质
	11
	专业知识面广，具有扎实的基本理论与技能
	
	
	
	

	
	12
	字迹工整，板书规范，醒目美观
	
	
	
	

	
	13
	能用普通话讲课，声音清晰，语速适中
	
	
	
	

	
	14
	语言朴实、简洁、生动、明快
	
	
	
	

	
	15
	教态大方，仪表端庄，神情优雅自如
	
	
	
	

	综 合 评 价 等 级
	


1、青年教师根据我院制定的《洛阳师范学院课堂教学评价表》中的内容进行自我评价，至少达到合格水平，再向教务处提出达标认定的申请。

2、综合评价等级说明：A≥12个为优秀；A+B≥12个为良好；A+B+C ≥12个为合格；其余为不合格。

附件2：

洛阳师范学院青年教师课堂教学达标申请表

	申请教师
	
	所在单位
	

	授课名称
	

	授课班级
	
	自评等级
	

	自

评

意

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教师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单

位

意

见
	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教学单位盖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评

议

结

果
	 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教务处盖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附件3：

参加第十七批青年教师课堂教学达标认定人员名单
教学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

	序号
	姓  名
	性别
	出生年月
	入校时间
	联系方式
	2017年是否参加

职称评审（是/否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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